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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设置入河排污口所有单位包括企业、市政(含污水处理厂)等应填报本申请书。
2、填写工整、清晰，填报数据用阿拉伯数字，文字用汉字说明。
3、必须按“填写说明”如实规范填写。若申请单位同时申请设置两个以上(含两个)排污口的，应分别填写每个排污口的有关信息。
4、表格提交一式两份，每份需加盖公章，一并提交给排污口设置的审批单位。













	申请单位1
	汉寿县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2
	黄国庆

	详细地址3
	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竹子碑居委会孵化大楼内
	邮政编码
	415900

	单位性质4
	国有独资企业
	主管机关
	汉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系人
	黄国庆
	联系电话
	0736-2866883

	取用水量（万吨/年）5
	/

	服务面积（km2）
	2.03
	服务人口5
	1万人

	排污口设置类型6
	新建
	√
	排污口性质6
	企业
	

	
	改建
	
	
	市政
	√

	
	扩大
	
	
	其他
	

	排放方式6
	连续
	√
	入河方式
	明渠（）、泵站（ ）
潜设（ ）、暗管（√ ）
涵闸（ ）、其他（ ）

	
	间歇
	
	
	

	排污口设置
	所在行政区7：常德市汉寿县太子庙镇

	
	排入水体名称8：太子庙河


	
	排入的水功能区9：南湖撇洪河汉寿保留区

	
	经度（准确到″）：E111°57′30.142″
纬度（准确到″）：N28°46′11.085″

	设计排污能力 （吨/日）10
	3000
	排污口大小
	DN300

	工业废水排放量（吨/日）11
	2000
	年排放污水总量（万吨）11
	1095000

	生活污水排放量（吨/日）11
	1000
	
	

	其他污水排放量（吨/日）11
	/
	
	





	污水是否经过处理
	是
	处理方式12
	二级处理

	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总量

	项目名称13
	排放浓度（mg/L）14
	总量（吨）

	
	
	日排放总量15
	年排放总量16

	CODcr
	50
	0.15
	54.75

	BOD5
	10
	0.03
	10.95

	SS
	10
	0.03
	10.95

	NH3-N
	5
	0.015
	5.475

	TN
	15
	0.045
	16.425

	TP
	0.5
	0.0015
	0.5475

	石油类
	1
	0.003
	1.095

	排污河道、排污口平面布置示意图17：
[image: ]

	

	

	

	

	申请理由

	

	




	申请理由：
湖南汉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于1992年5月设立（湘体改〔1992〕30号），处于319国道至常德中心地段，北距汉寿县县城15公里。现园区核准面积947.96公顷，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精细化工。随着湖南汉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建设的增长，园区内引进企业和城镇居民不断增多，废水排放量也逐年增大，目前汉林污水处理厂处理压力大，需要一个污水处理厂对园区片区污水进行分流。同时，太子庙镇未敷设现状污水管网，未建设城镇污水处理厂，居民生活污水未能纳入到污水管网中，污水未经处理就排放至太子庙河，导致上游水质恶化，对地表水环境造成了污染。根据《汉寿县太子庙镇总体规划（2013—2030年）》，湖南汉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结合园区发展规划实际情况，2021年在园区东南侧规划了太子庙污水处理厂（现改名为汉寿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汉寿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于2022年5月31日取得常德市汉寿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汉寿县太子庙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相关内容的通知》（汉发改投〔2022〕126号）；于2023年10月17日取得常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汉寿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常环建〔2023〕52号）；污水处理厂目前已开工建设，尚未竣工。
汉寿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采用“预处理+水解酸化+AAO生物池＋高效沉淀池+转盘滤池+接触消毒（紫外线消毒)”工艺，尾水排入太子庙河左岸，入河排污口坐标：E111°57′30.142″；N28°46′11.085″，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近期规划处理能力为3000吨/天。汉寿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可降低汉林污水处理厂负荷，同时接收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改善太子庙河水质。
汉寿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废水直接受纳水体为太子庙河，经太子庙河最终汇入向阳河，根据《湖南省水功能区划》（修编）、《常德市水功能区划》、《湖南省主要地表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汉寿县水功能区划》，太子庙河未划分水功能区，向阳河属于划定的南湖撇洪河汉寿保留区，太子庙河属向阳河支流，水质管理目标参照向阳河水环境功能区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Ⅲ类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以及《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本项目入河排污口的设置与使用应当符合《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湖南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湖南省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并严格落实《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湖南省水功能区划》、《湖南省主要地表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等相关规划或区划要求。汉寿县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湖南龙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常德市汉寿县汉寿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以下简称“论证报告”），以落实入河排污口设置手续。
湖南龙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勘查并收集汉寿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相关技术资料，于2024年1月24日完成《常德市汉寿县汉寿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的编制，该报告分析了入河排污口有关信息，在满足水功能区（或水域）保护要求的前提下，论证了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功能区、水生态和第三者权益的影响，根据纳污能力、排污总量控制、水生态保护等要求，提出了水资源保护措施，优化了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论证报告于2024年1月25日，由汉寿县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组织召开技术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汉寿分局、汉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湖南龙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论证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会议邀请4位专家（名单附后）组成专家评审组。与会专家、代表实地勘察了入河排污口现场，业主单位介绍了排污口设置现状，报告编制单位汇报了论证报告主要内容，经充分讨论，形成了评审意见。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湖南龙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进行报告修改并交由专家复核，于2024年3月18日完成复核。
论证报告通过对常德市汉寿县汉寿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设置的论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拟设排污口满足《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湘政办发〔2018〕44号）和《关于规范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工作的函》（湘环函〔2021〕71号）要求，不存在《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中第十五条规定的不予设置的八类情形；工程建设削减片区污水中污染物排放，正常排放情况下，项目入河排污口的设置不会影响受纳水体的水环境功能类别，不会改变下游太子庙河、向阳河水环境功能；不会对国控断面蒋家嘴、岩湾湖镇南洋咀水质监控断面水质的控制、考核造成影响；不会影响下游农灌用水；不会对区域防洪、排涝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间接受影响湖南汉寿息风湖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珍稀鱼类等产生影响。项目竣工后，企业须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可有效预防事故排放情况的发生，汉寿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工程排污口的设置合理。
综上，汉寿县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常德市汉寿县汉寿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设置申请，望批准。 

	

	





	排污口所在地县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意见

	








签章：                         主管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排污口所在地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意见

	








签章：              　主管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排污口所在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所属管理单位意见

	








签章：                  主管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 写 说 明

    1、“申请单位”按法人登记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填写。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
    2、“法人代表”按《法人单位代码证书》中的法定代表人填写。没有法定代表人的，填单位实际负责人。
    3、“详细地址”按登记单位邮政通讯地址详细填写。
    4、“单位性质”填企业、事业或个体工商户等，企业进一步区分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民营等。
5、“取用水量”：直接从江河湖泊取水的填一年取用的新鲜水量；通过自来水公司或水库供水的填一年从供水单位获取的用水量。
市政排污口，填排污系统服务面积、服务人口。
    6、“排污口设置类型”、“排污口性质”、“排放方式”、“入河方式”等栏目在后面提示栏中划“√”。
    7、“所在行政区”应准确到设区市的街道或者县(县级市)的乡镇。
    8、“排入水体名称”填直接排入的河流、湖泊、水库名称。
    9、“排入的水功能区”填国务院、水利部或有关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水功能区划中水功能区名称，申请单位无法填写的，可咨询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未划定水功能区的水域，此栏空缺。
    10、“设计排污能力”填排污口设计的排污水量。
    11、“工业废水排放量、生活污水排放量、污水年排放总量”填申请的排污水量，排污单位若为火电厂，则在其他栏中填写申请的温水排放量。
    12、“污水处理方式”：对于企业排污口，填工业废水处理工艺、厂区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对于市政排污口，填一级处理、二级处理或三级处理。
    13、“项目名称”：申请单位实际排放的污染物中如有表中已列明的具体污染物必须如实填写，对排放特殊污染物的排污口，应增加国家或行业排放标准规定的污染物项目。排放温排水的，应增加填写“温升”项目。对水环境敏感目标有影响的污染物和“三致”物质必须如实填报。
    14、“排放浓度”填排污口正常排放情况下的污染物浓度。
    15、“日排放总量”填正常排放情况下排污口每日污染物排放的总量。
16、“年排放总量”填一年内正常情况下排污口排放的污染物总量。
17、排污河道、排污口平面位置示意图要求用AUTO-CAD软件制作后附上。
18、“申请理由”应简述项目依据、主要产品和产量、符合法律法规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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